
 

 

  

 

 

 

 

 

 

 

 

  

 

 

  

  

 

 

 

 

 

 

WoC 02/19 

(讨论文件 )

妇女事务委员会

到校学前康复服务试验计划评估研究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员简介到校学前康复服务试验计划评估

研究的主要结果和建议。

背景  

2. 鉴于及早介入对有特殊需要的学前儿童的重要性，社会

福利署 (社署 )由二零一五年十一月起推行到校学前康复服务试验

计划 (试验计划 )，透过非政府机构统筹的跨专业服务团队，为就

读于幼稚园或幼儿园暨幼儿中心的有特殊需要儿童提供到校康

复服务，让有特殊需要的学前儿童可在学习黄金期尽早获得所需

的训练。试验计划成效显著，并获家长和幼儿园教师充分肯定。

政府已由二零一八年十月起把有关服务常规化，并把服务名额由

约 3 000 个增加至约  5 000 个，以及于二零一九年十月进一步增加

至 7 000 个。

评估研究  

3. 政府委托以香港城市大学为首的顾问团队为试验计划进

行评估研究，并检讨提供服务的非政府机构的不同服务模式，以

助确立服务常规化后所须采用的服务模式和标准。评估研究的最

终 报 告 已 完 成 并 上 载 至 社 署 的 网 页 （ 网 址 ： 
https://www.swd.gov.hk/oprs/index_tc.htm）。试验计划的成效及建

议；以及政府计划推出的优化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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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计划成效  

4. 根据顾问团队的纵向追踪研究  400 个样本进行的分析，试

验计划成效如下：  

(a)	 儿童在五个发展范畴 (即大肌肉活动 1、小肌肉活动 2、社交
和情感表达、认知、语言 )于研究期内 (年龄已作对照 ) 3均

有稳定及持续的进步；  

(b) 	 第一时段 (T1) 4与第二时段 (T2)之间的比较发现，在五个

发展范畴均有显著的时间效应，即随着时间过去，儿童

在五个范畴均有显著的进步； 

(c)	 第二时段 (T2)与第三时段 (T3)之间的比较发现，在大肌肉

活动能力、社交和情感表达和语言范畴的表现平均值有

显著进步，但在小肌肉活动能力及认知能力范畴的进步

则较不明显；  

(d) 	 社交和情感表达和语言能力方面需要相对较长的训练时

间才达到显著程度的进步；  

(e)	 两至三岁的年龄组别有最大的进步 (训练时间的长短已
作对照 ) 5；以及  

(f) 	 儿童进步表现于离开服务三个月（亦即是第三时段评估

进行的时间）后仍得以维持。  

1 大肌肉活动能力指基础移动能力，当中包括行、走、跑、跨、跳、踏跳、单脚

跳等。  

2 小肌肉活动能力指协调微细动作的能力，亦即手指及手腕的活动控制能力，当

中包括写字、翻页、穿珠及绑鞋带等。  

3 即在分析数据的过程之中，相同年龄的儿童会被安排组成对照组以作比较。 

4 第一时段 (T1)指在研究开始时进行的基线评估；第二时段  (T2)指在个案服务完

结前约一个月进行的评估；以及第三时段 (T3)指完成服务后约三个月进行的评

估。  

5 即在分析数据的过程之中，接受训练的时间相同的儿童会被安排组成对照组

以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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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要素  

5. 顾问团队认为，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常规化后应保留以下元

素：  

(a)	 跨专业服务团队为儿童提供全面评估和训练，并辅以监

察系统以追踪进度。  

(b) 	 采用三方协作模式，融合儿童身处的基本社交环境 (家
庭、学校和小区 )成为综合一体的模式。  

(c)	 以家庭为本的模式，鼓励家长积极参与，让家长更了解

子女的发展问题和训练需要，更认识相关的小区资源。  

(d) 	 跨专业服务团队透过与学校和教师合作，识别各项合适

的介入方案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期最后达到个别

儿童个案的介入目标。  

(e)	 透过有效协调，促进家长和教师之间、跨专业服务团队

和教师之间，以及家长和跨专业服务团队之间的联络和

沟通，以配合有特殊需要儿童的需要。

持分者咨询  

6. 我们已向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康复咨询委员会辖下的

特殊需要专责小组及家庭议会简介评估研究的主要结果及观察；

顾问团队亦为营办机构、家长和教师举行了咨询会。试验计划的

成效获家长和幼儿园老师充分肯定，持分者一致支持把到校学前

康复服务常规化，并建议进一步向幼儿园及家长推广有关服务。

为让服务能持续顺利推行，持分者认为政府应确保有足够的专职

医疗人手的供应。有持分者认为应进一步加强跨专业服务团队的

人手，特别是言语治疗师的编制；另有持分者认为由专职驻校人

员加强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的协调及沟通工作，可进一步提升到校

学前康复服务的成效。在克服场地限制的措施方面，有营办机构

表示希望社署加强在提供或资助租用办公室及训练场地方面的

支持。有意见指流动训练中心应可提供额外空间作言语治疗、小

肌肉活动训练等活动之用，但社署应考虑将来为营办机构提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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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时把训练室纳入设施明细表的计算。有受惠于到校学前康复

服务的家长就子女在升读小一时的适应问题表示关注。长远而

言，持分者希望政府应考虑到校学前康复服务与其他现有学前康

复服务的协调事宜。

建议  

7. 评估研究显示接受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的儿童情况得到显著

改善，而营办机构、家长和教师对到校学前康复服务也非常满意。

为了让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常规化后提供更有效的服务，顾问团队

在调整基本服务标准、加强跨专业服务团队的人手、克服场地限

制、加强支持家长、加强支持教师及引入持续支持机制等范畴提

出了建议。顾问团队也就整体学前康复服务提出了优化建议。政

府在考虑顾问团队的建议及听取持分者的意见后，计划推出一系

列优化措施如下：

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的优化措施 

(a) 基本服务标准的调整  

8. 顾问团队建议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在常规化时，试验计划下

的部分基本服务标准应予以调整：  

(i) 中心为本训练的适当时数  

9. 顾问团队的研究结果显示，儿童对中心为本训练 6的需求取

决于个人的发展状况，因此规定每个儿童必须接受若干中心为本

训练的时数并不切合实际所需。考虑到试验计划之下，营办机构

平均每年为每个儿童提供约  10 小时的中心为本训练，顾问团队

建议整体上应继续提供相若的平均训练时数，但跨专业服务团队

应根据儿童的发展状况，评估和决定每个儿童所需的中心为本的

训练时数。  

6 中心为本训练包括（  i）需要在设施完备的中心进行之儿童特别训练（如大肌肉

活动训练、感觉统合训练）；及（ i i）为迎合儿童需要，必须在中心进行（除（ i）

所列）的训练（如小组训练／社交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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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提供予幼儿园 ╱幼儿园暨幼儿中心教师的咨询节数 

10. 营办机构在试验计划下需每年向每间幼儿园╱幼儿园暨幼

儿中心教师提供  10 节咨询，每节最少两小时。由于教师工作繁

重，而且每间幼儿园 ╱幼儿园暨幼儿中心的有特殊需要儿童的数
目不一，因此部份营办机构为教师提供的培训时数未能达标。为

此，政府会采纳顾问团队的建议，放宽营办机构为教师提供的每

节咨询的时限，由每节两小时缩减至每节 0.5 小时，但总咨询时

数维持不变（即每年最少 20 小时）；相关标准亦将以平均（而非

每间幼儿园╱幼儿园暨幼儿中心）数值计算。此外，政府会采纳

顾问团队的建议，增加咨询环节的弹性，例如接受电话方式的咨

询。  

(iii) 提供予家长／监护人／照顾者的训练及教育项目数量 

11. 大部分营办机构在试验计划下提供予家长／监护人／照顾

者的实际训练及教育项目的数量远超基本服务标准的每年两节 
(每节两小时 )，由每年 3 节至  82 节不等。因此，政府会要求营办

机构增加为家长／监护人／照顾者提供的训练及教育项目，至每

年六节 (每节两小时 )。 

(b) 	 加强跨专业服务团队的人手  

12. 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的其中一个成功要素是由物理治疗师、

职业治疗师、言语治疗师、临床／教育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 (社
工 )，以及特殊幼儿工作员组成的跨专业服务团队。因应顾问团队

的研究结果，政府将增加跨专业服务团队的编制如下：  

(i)	 鉴于约  58%参与纵向追踪研究的儿童被确诊有言语障碍，

政府将为跨专业服务团队增加言语治疗师。  

(ii)	 考虑到社工不但是跨专业服务团队各成员之间的桥梁，亦

需负责支持有需要的家庭及家长，因此政府会为跨专业服

务团队增加社工，以为跨专业服务团队及家长提供合适的

支持。  

(ii i)	为促进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的日常运作，政府会为跨专业服
务团队增加活动助理及司机 (以驾驶流动训练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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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为支持跨专业服务团队的前线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

政府会以营办机构为单位加强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的

专业监督，提升服务质素。  

(c)	 克服场地限制的措施  

13. 为了克服学校训练空间不足而未能有效提供中心为本训练

的问题，政府将会采纳顾问团队的建议，为跨专业服务团队设立

有足够设备的流动训练中心。同时，社署将与教育局合作，在可

行情况下为跨专业服务团队提供基本空间、家具及设备。长远而

言，政府会考虑于日后制订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的设施明细表时，

除指明为营办机构提供办公室外，应同时提供训练室。 

(d) 	加强支持家长  

14. 顾问团队的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支持和家长的育儿方法是

儿童进步的要素。为此，政府将于二零一九年第一季起，逐步将

家长／亲属资源中心的数目由六间增加至  19 间，以加强支持残

疾人士的家长及亲属／照顾者。此外，为加强支持残疾或有特殊

需要的少数族裔人士，政府会于部分残疾人士家长／亲属资源中

心设立少数族裔专属单位，加强为少数族裔家庭提供的小区支

持。  

(e)	 加强支持教师  

15. 由于教师是学校最常与儿童接触的人，顾问团队认为应加

强教师培训。培训内容可包括：教学策略、实证为本的最佳应付

问题行为方法、如何指导家长加强正面亲子互动等，让教师有能

力及早识别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在教学方法上作调适。顾问团队

相信，透过专业团队、家长及教师三方合作，以家庭为本、学校

为本及小区为本集中训练，便能发挥其最大效用，加强儿童学习

及发展。  

(f) 	 持续支持机制  

16. 在学前康复服务的轮候时间大幅缩短的前提下，政府会考

虑为在接受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后取得显著进步的儿童制订与他

们实际训练需要相称的「持续支持机制」。跨专业服务团队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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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评估和咨询学校教师后，按儿童的实际训练需要来决定所需

服务。该机制的优点在于训练能针对有关儿童最需要的范畴，而

且可腾出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名额予其他正轮候服务的儿童。为确

保取得显著进步的儿童能获得充分和合适的介入服务，跨专业服

务团队与学校教师应定期举行个案会议，以检讨有关儿童的进

展，并设立加强支持或重启支持的机制，让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获

得最合适的训练。

优化整体学前康复服务的措施 

17. 除了上述有关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的优化措施外，政府亦计

划推出其他优化措施，让更多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尽早接受合适的

学前康复服务，并探讨如何让接受学前康复服务的儿童在升读小

学后继续获得适当服务，有关建议如下：  

(a) 加强幼儿园与小一的过渡支持  

(i) 资料转移机制  

18. 为了让被识别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能在升读小学后，继续

获得特别关注和适当服务，社署和教育局已于二零一八／一九学

年加强学前康复服务单位与小学之间的数据转移机制。在新机制

下，教育局在每学年会向正在接受或轮候社署资助学前康复服

务、并将于下学年适龄入读小一的儿童的家长发出函件和意愿

书，在取得家长的同意后，教育局会把有关儿童的资料送交卫生

署及医院管理局，以便相关的儿童体能智力测验服务中心把他们

的评估资料送交教育局。在新学年前的六月，教育局会向家长确

定其子女入读的公营小学或直接资助计划（直资）小学，并在新

学年开始前把评估资料送交有关小学，以便学校及早知悉有关学

生的情况，从而为他们提供适切的支持。此外，学前康复服务单

位会在新学年前把儿童的进展报告通过社署送交教育局，以便教

育局在开学前转交有关儿童将入读的公营小学或直资小学，让小

学在有关儿童入学时了解其特殊需要及在幼儿园接受康复训练

后的表现和进度，确保持续照顾。  

(ii) 纵向追踪研究  

19. 此外，政府会探讨如何为有特殊需要儿童在升读小一时提

供更适切的衔接和支持服务，例如由劳工及福利局 /社署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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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选择不同类别的个案进行联合追踪研究，以跟进有关儿童由幼

儿园至升读小一后的进展，以便确定是否须为他们提供过渡和进

一步的支持服务，以及如有需要的话，研究相关服务的适当形式。  

(b) 支持有特殊需要迹象的儿童  

20. 考虑到为幼儿园或幼儿园暨幼儿中心有特殊需要迹象并正

轮候评估的儿童提供支持，可促进他们的正常发展，尽早融入主

流教育，政府将透过奖券基金推行试验计划，以学校为本的服务

形式为基础，透过试验不同的介入模式，以评估最合适的支持模

式。  

(c) 加强及早识别和介入服务 

21. 研究结果显示，及早为儿童提供介入服务的最理想的年龄

是两至三岁，但现时大部分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至四岁才开始获得

学前康复服务。为达至及早介入的目的，卫生署的儿童体能智力

测验服务须加快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评估，让更多儿童能在

可行的情况下尽早开始接受适切的服务。此外，当学前康复服务

的轮候时间因进一步扩展到校学前康复服务而大幅缩减时，政府

会探讨是否把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的服务重新聚焦于三岁以下

的儿童，以期在他们入读幼儿园之前加强介入支持。此外，政府

会研究到校学前康复服务与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服务之间的协

调事宜。  

(d) 加强校本社工支持  

22. 研究结果显示，社工在到校学前康复服务中担任重要角色，

包括识别有需要辅导和支持的家庭、为他们介绍小区内合适的评

估及福利服务并作转介安排，以及与跨专业服务团队和学校人员

合作提供跟进支持。然而，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目前并无提供校本

专业社工支持。同时，为了及早识别和援助有福利需要的学前儿

童及其家庭，社署将推出一项新的先导计划，分阶段为全港资助

幼儿园／幼儿园暨幼儿中心／幼儿中心提供社工服务，而有关服

务也会涵盖有特殊需要的学童。为此，政府将研究新的先导计划

如何能与到校学前康复服务计划互为补足，并会清楚界定社工队

在新先导计划下所担任的角色和工作，以确保两项计划所提供的

服务可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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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询意见  

23. 请委员备悉评估研究的主要结果和建议。

劳工及福利局

社会福利署  
2019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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